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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签署共建动物病原微生物 

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更好的落实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创新

驱动”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企业和院所的优势，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微生物所”）决定共建动物病原微生物联合实验室，双方

一致同意在重要动物疫病诊断与疫苗产品开发上下游关键技术及生物材料的研

究与开发、联合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紧密技术合作，并

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签署了合作协议，现将合作背景及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背景 

公司作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面向国家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动物用疫苗、诊断试剂和动物

用化学药品的开发工作，着重针对影响养殖业的重要传染病开展疫苗、诊断产品

和大规模生产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工作，为推动我国动物保健品行业进步及我国养

殖业健康发展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在过去的产品开发过程中，针对影响我国养

殖业重要疫病开发成功的鸡新-支-流（H9）三联灭活疫苗、鸡新-支-减-流（H9）

四联灭活疫苗、猪圆环病毒灭活疫苗等多个产品填补了国际、国内空白。同时拥

有生产基地及销售网络，能够全面支撑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具备了动物保健

品领域从产品开发到市场推广的卓越能力。 

中科院微生物所作为国家级科研院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开展重要病原微

生物与免疫生物学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工作，着重于动物源性病原微生物跨种

间传播、分子进化研究，揭示病原-宿主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为传染病防控与

免疫生物学发展提供基础性、前瞻性的技术与理论支撑，坚持源头创新，推动相

关技术产业发展。经过多年的科研工作积累，已在多种动物病原微生物，如禽流

感病毒分子进化及跨种间传播机制、猪链球菌基因组学及致病机制等基础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双方分别代表了当前国内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领域研究和兽医领域生物制品

开发转化的最高水平。鉴于此，双方为推动实现两个学科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的合作，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全面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实现资源

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合作双赢。 

二、合作宗旨 

双方分别从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致力于动物病原微生物的研究，开发重

要动物传染病诊断试剂和疫苗产品，解决产品开发上游基础研究和下游产业化过

程中的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转化科技为生产力，促进我国重要动物病原微生物

基础研究领域与应用研究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同时推动动物保健品行业的发展，

为我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 

三、合作原则 

1、双方的合作项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技

术、动物保健品行业的发展。 

2、双方本着平等互助、开放合作的原则，加强研发信息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3、双方本着相互促进的原则加强管理、团队建设方面的交流，实现高效率合作

研发。 

四、合作内容（合作领域）  

1、重要动物疫病诊断、疫苗产品开发上下游关键技术及生物材料的研究与开发。 

2、联合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3、相关科研项目联合申报。 

五、合作方式 

1、公司提供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场所和仪器设备。 

2、中科院微生物所提供主要的基础研究相关的研究场所和仪器设备。 

3、双方同意共同组建动物病原微生物联合实验室，开展产品研发或项目合作。 

4、双方可互派研发人员，根据研发需要协助对方更好的开展研发工作，提高研

发效率。 

六、双方权益 

1、联合实验室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 

（1）双方独立完成的所有权归各自所有；双方共同完成的，按照双方的贡献大



 

小进行分配，双方均拥有使用权；所有的成果优先在公司进行产业化。 

（2）联合实验项目成果转让，须双方共同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任何一方不得私

自开展。 

2、联合实验项目成果申报各级奖项，应根据双方贡献大小排名。具体事宜另行

商定。 

3、联合实验室项目研究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时，作者应包括双

方的相关人员，主要工作在公司完成的，公司为第一作者，主要工作在中科院微

生物所完成的，中科院微生物所为第一作者，也可通过协商双方共享第一作者，

双方项目负责人为共同通讯作者。任何一方在未会知对方的情况下，不可单独发

表论文或会议报告。 

七、保密规定 

双方均同意，因履行本协议而获得对方的所有技术资料及商业资讯对外保

密。 

八、合作期限 

本合作协议期限为三年。在协议期满六个月前，经双方同意，重新签订后续

协议。 

九、风险提示 

上述合作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双方开展产品研发

或项目合作时，具体项目的执行方式和经费投入由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项目合

同或协议。如因发生不可抗力和技术风险，致使本协议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

能，可以解除本协议。上述情形如涉及到信息披露义务时，公司将按照《公司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上市公司监管的有关规定及时发布公告。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7 月 22 日 

http://www.rztong.com.cn/kw/tech.asp

